
浙 江 省 中 医 药 学 会

浙中会函〔2020〕49 号

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工作

考评办法的通知

各专科分会：

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专科分会 2020 年度工作考评办法经学会秘书

长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实际情况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专科分会 2020 年度工作考评办法

2020 年 4月 20 日



附件：

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专科分会2020年度工作考评办法

（2020 年 4 月 7 日浙江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会议讨论通过）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全面实施理事会以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服务、继承、

创新和发展中医药事业，着力维护好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行业、

中医药行业和中医药从业人员之间沟通的两座桥梁；切实提高繁荣学

术、服务会员、造福社会的三种能力”为指导思想，团结依靠全体会

员和广大中医药工作者，发展中医药学术，把学会建成具有较高影响

力、凝聚力、公信力的中医药学术团体，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更大

地贡献。

二、考评对象

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各专科分会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由学会秘书长会议审定年度专科分会工作考评表，秘书处具体实

施。

四、考评方式和内容

考评工作按照“初评、自审、综合评定”的原则，进行考评。

内容有会员服务、学术活动、科普活动和自身组织建设和其它等

五个方面（具体详见附件）。经综合评定，成绩优秀的专科分会，授

予“××年度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优秀专科分会”称号；每次评选优秀

专科分会数占专科分会总数的20%-25%。

五、考评程序

（一）初评

由联络员对各自所联系的专科分会进行纵向初评；秘书处工作人



员按各自职能分工进行横向初评。初评结果发送至各专科分会主任委

员核实。

（二）自审

各专科分会主任委员对照相关考评内容及评分标准进行自审，完

善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综合评定

秘书长会议对自审结果进行审议，提出考评意见，报组织工作委

员会审议，确定优秀专科分会。

六、表彰奖励

学会将对优秀专科分会予以通报表彰，以资鼓励；并对各专科分

会考评结果进行反馈。



专科分会 2020 年度工作考评表

填报分会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

项目 考评基本内容 分值 评分 加分内容 加分 合计 备 注

会

员

服

务

1、参与中华中医药学会、省科协等有关奖项的推荐与评

选
2 有会员获得奖项，每项加 2 分。

2、以专科分会名义开展与基层单位会员结对帮扶活动 4
参加学会帮扶活动，每人次加 1

分。

以签订帮扶协议为准，一年赴基

层服务 3次以上，累计参与 20

人次以上。

3、承接学会交办的专项任务 4
参与学会相关项目评审、技术咨

询、政策咨询，每人次加 1分。

专项任务每项 4 分，超过 4 分属

加分。

4、以专科分会名义开展科研项目，并结题 4

5、以专科分会名义指导地市级学会或基层单位会员的学

术活动
2

以文件通知为准，每次得 2分，

超过 2 分属加分。

6、定期发送专科分会通讯 4 每年至少发送 2 期。

7、积极发展单位会员 4
发展 1 家得 2分，超过 2 分属加

分。



项目 考评基本内容 分值 评分 加分内容 加分 合计 备 注

学

术

活

动

1、至少举办 1次学术活动 2
有 2 次以上学术活动，每次加 2

分。

2、开展“浙派中医”专题讲座 4

3、学术年会有组织征文 2
组织征文并于会前 15 天完成征

文工作。

4、按时拟发会议通知 2 会前 30 天拟发会议通知。

5、评选和推荐“优秀学术论文” 2

获学会“优秀学术论文”奖，一

等奖每篇加 3分，二等奖每篇加

2 分，三等奖每篇加 1分。

6、年会论文集质量符合征文要求（有摘要） 2 专题讲座提供 word 稿，加 2 分

7、有学术论文交流 2
根据会议日程，占年会学时 30%

以上，加 2 分。

8、学术会议与会代表综合满意度＞90% 2

9、学术会议形式丰富，超过（含）2种 2 每增加一种形式加 2 分。

10、委员参会积极性高 2
委员、青年委员参会率达到 70%

得 1 分，达到 90%得 2 分。



项目 考评基本内容 分值 评分 加分内容 加分 合计 备 注

11、学术会议资料管理规范，并报送学会备案 2
学术会议资料会后 15 日内报

送。

12、以学会名义承办全国学会的学术活动 2

基

层

科

普

服

务

活

动

1、有年度基层科普服务活动计划 2

2、参加学会主题基层科普服务活动，如中医药科技（科

普）活动周（5月中旬）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（5.30），

全国科普日（9月中旬），“三下乡（三服务）”活动

（11-12 月），中医中药中国行（全年）等

2

参与学会活动，每人次得 1分；

或分会活动被纳入学会统一活

动得 4 分，大于 4分属加分。

3、以专科分会名义举办主题基层科普服务活动 2
有年度计划，活动结束后提交总

结、照片等资料。

4、承办“浙派中医”大讲堂 2

5、举办“中医药科普大讲堂”、“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

素养”
2 每增加 1次活动加 1 分。 以下发文件为准。

6、举办义诊活动 2 每增加 1次活动加 1 分。
在单位会员开展，以下发文件为

准。

7、举办基层培训 2 每增加 1次活动加 1 分。
在单位会员或与市、县中医药学

会联合开展，以下发文件为准。



项目 考评基本内容 分值 评分 加分内容 加分 合计 备 注

8、推荐优秀科普作品、悦读中医作品 2

获学会“优秀科普作品”奖或者

“悦读中医优秀作品”，每件加

2 分。

9、投稿科普文章或专题文稿 2

投稿被《浙江名中医》、《学会

中医》、学会微信公众号等录用，

每篇得 2分，大于 2 分属加分。

自

身

组

织

建

设

1、按时提交专科分会年度计划和工作总结 2

2、至少召开 1次委员会议和 2 次常务委员会议 2 每次 1 分，总分不超过 2 分。

3、向学会报送工作会议纪要 2 会后 7 日内报送。

4、分会活动新闻被媒体采纳 4

新闻刊登稿在国家级媒体得 4

分，省级得 3分，地市得 2 分，

县级、本单位得 1 分，并在学会

网站二次传播，同一件事情得一

次分数。大于 4 分属加分。

5、主任委员有明确分工 2 见会议纪要。

6、经费管理规范，有经费预算，并按预算支出 2 学术年会收支平衡，加 2 分。

7、设立青年委员会 2



项目 考评基本内容 分值 评分 加分内容 加分 合计 备 注

8、参加学会组织的相关会议 2 每人次 1分，大于 2 分属加分。

其

它

1、以学会或专科分会名义组织出版著作 4

2、编写“浙派中医”书籍 5

3、参加学会门诊部的医疗工作 5

参加门诊的是名誉主委、主委的

5 分，副主委得 4 分，顾问、常

委得 3 分，委员得 2 分，青年委

员得 1 分，且年度出勤大于 24

次。大于 5 分属加分。

总计 100




